附件3：
2025年劳务派遣单位代实际用工单位申领表

	实际用工单位（被派遣单位）基本信息 （对应附件2序号:        ）

	单位名称
	
	社保单位编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类型
	

	单位注册地址
	
	单位联系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人联系手机
	

	经办人
	
	经办人联系手机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对公联行号
	

	开户户名全称
	
	银行账号
	

	劳务派遣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社保单位编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类型
	

	单位注册地址
	
	单位联系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人联系手机
	

	经办人
	
	经办人联系手机
	

	单位规模
	
	僵尸企业或严重失信企业
	

	稳岗返还申领信息

	返还比例（%）
	
	实际用工单位
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金额
	¥              元

	本年度申请
	稳岗返还¥              元（大写人民币：            整）。

	申领承诺

	本单位承诺：
    将按照《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关于认真做好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惠民政策措施有关工作的通知》（川人社规〔2025〕9号）规定，在收到稳岗返还资金30个工作日内将代实际用工单位申领的稳岗返还资金全额拨付至实际用工单位，督促实际用工单位按规定使用资金，并及时收回资金使用凭证存档备查。以上信息及其他申报资料均真实有效、如虚报资料骗领资金或违规使用资金，将全额退回并承担一切行政处罚或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经办人签字：          法人（签章)：      

 劳务派遣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本单位承诺：
本单位委托xxx单位代为申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并按照《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关于认真做好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惠民政策措施有关工作的通知》（川人社规〔2025〕9号）规定使用资金，将稳岗返还资金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以及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支出，不挪作他用。及时向劳务派遣单位提交实际用工单位收款凭证及资金使用凭证。以上信息及其他申报资料均真实有效，如虚报资料骗领资金或违规使用资金，将全额退回并承担一切行政处罚或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经办人签字：           法人（签章）：          

实际用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
1.此表为劳务派遣单位代为实际用工单位（不含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员工申领稳岗返还时使用，每个符合条件的实际用工单位应独立填写。
2.“单位性质”指单位所有制性质。如：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
3.“单位规模”是指统计部门划分的大型或中小微。

4.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可通过“信用中国”核查，访问网址www.creditchina.gov.cn。
5.银行账户信息需与社保系统内参保单位失业保险对公支付账户保持一致。
6.“实际用工单位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金额”，为劳务派遣单位派遣至实际用工单位员工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
7.返还比例以劳务派遣单位的企业划型确定。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60%返还。

8.附件3、附件4与附件5内所有信息应相关一致。
